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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水河谷扎巴藏族走婚制度研究

袁 旭 川
(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四川 成都610072)

摘 要:扎巴藏族走婚制度的保存和运行除了得益于扎坝地理生态和经济条件等社会因素外,最根本

的原因来自于扎巴藏族观念形态,可以归纳为“血亲不分离原则”。在“血亲不分离原则”和“禁止血亲走婚原

则”的相互作用下,决定了扎巴藏族选择并保持着走婚制度。这种制度符合扎巴藏族的心理诉求,是扎巴藏族

观念形态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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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坝地区位于鲜水河大峡谷,地处道孚县南端,距离道孚县城71千米,海拔2720米,东邻道孚县八美

区,北靠瓦日区,南接雅江县,西连新龙县。“扎坝”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指道孚、雅江两县结合部鲜水河大

峡谷沿岸扎巴藏族生活的地方。“扎巴”作为一个族群概念是指居住在扎坝地区的扎巴藏族(下文简称扎

巴人)。从行政区划来看,指现在道孚县扎坝区和雅江县扎麦区。当地人习惯将这一地域划分为上扎坝和

下扎坝。上扎坝指道孚县扎坝区,包括:亚卓、扎拖、仲尼、红顶、下拖五个乡。下扎坝指雅江县扎麦区,包
括:木绒乡、瓦多乡。总人口不到一万[1]。扎巴人有着和居住在泸沽湖周围摩梭人相似的走婚制度,由于

地形偏僻,封闭的扎坝地区一直独处一隅,在过去很长时间,由于交通阻隔,几乎与世隔绝,鲜为人知。

一、关于走婚制度的研究

国内关于走婚制度的研究发端于对摩梭人的研究,从时间上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至80年代。这一时期对走婚制度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资料收集、对观察对

象的记录和描述上。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有:严汝娴、宋兆麟合著的《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2],詹承绪、
王承权、李近春、刘龙初合著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3]等。这些专著对摩梭人的走婚制

度作了详细描述,由于受马列经典影响,他们认为摩梭母系制是人类婚姻史上的“活化石”,摩梭人的走

访婚是“母系氏族的遗俗”。他们的著作详细记录和描述了摩梭人走婚制度和日常生活,为后来研究者

提供了宝贵的田野资料。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摩梭社会研究成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成果

斐然,引起了国内外普遍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北京大学蔡华、美籍学者施传刚、香港学者周华

山等。蔡华的代表著作《ASocietyWithoutFathersorHusbands:TheNaofChina》(《无父无夫的社

会:中国的纳人》)[4],提出了“社会血亲性排斥定律”(血缘关系和血亲之间的性禁忌),“欲望原理”(对性

伴侣的独占欲望和多数占有欲望);美籍学者施传刚提出了“制度化性联盟”概念[5];周华山提出“子宫文

化”术语[6]。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态势。
“走婚”是指男不娶女不嫁,通过暮至朝离的走访来实现男女双方的结合。男女双方各自在所属的

母系大家户中生产和消费,承担养育后代的义务。走婚的双方在性关系和经济关系上互不独占,结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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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关系具有不稳定、不独占的特点。摆脱了经济上的相互联系,男女双方建立的走访关系是松散的。
同样,离开了经济供应关系,父亲的存在是无足轻重的。走婚作为一种异于常态的男女结合方式,成为

婚姻制度研究领域中的特殊个案,大大超过了常态婚姻概念的归纳范围,那么走婚是不是一种婚姻形态

呢? 研究走婚制度是绕不开这个问题的。观点如下:第一种观点是将“访制”“婚制”作为对立的两种方

式,将访制排除在婚姻定义之外(蔡华);另一种观点认为“走婚”是婚姻制度的一种特殊形态(严汝娴、宋
兆麟);第三种观点认为走访制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化性联盟”(施传刚)①。我认同后一种观点。

至于“走婚”一词的来源,严汝娴、宋兆麟认为:“是纳西族自己对阿肖婚的汉释”[2]81。和钟华在她

的著述中也指出“走婚”这一称谓来自本民族,为本民族所认可[7]。他们认为“走婚”的称谓来源于摩梭

人本身。事实上,“走婚”一词是早期学者们在研究摩梭人走访制度时创建的一个描述性汉语词汇,而不

是来源于摩梭人本身。“走婚”这个词汇将摩梭人的走访制度前设为一种特殊的婚姻制度。施传刚指

出,摩梭人对走访关系的指称是“tisese”[5]44,汉译是“走来走去”的意思,没有包含婚姻的意义。但是,
“走婚”一词由于使用时间较长,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走婚”一词指称摩梭人的走访制度。本文也采用“走
婚”来描述扎巴人的走访制度,在本文中“走婚”只代表扎巴人的走访制形态,不具有婚姻的含义。

二、扎巴人的走婚制度

据冯敏2007年的调查,在婚龄人口中,仲尼乡实行走访制的人数占65.10%,红顶乡为67.37%,扎
拖乡为64%,亚卓乡为50.87%[1]。2009年,我在仲尼乡调查了120名成年人,实行走访制的人口为89
人,占调查人口74.17%。由此可见走访制是扎巴人的主要的性联盟形式。和摩梭人不同的是,扎巴人

在家户继替和家户结构平衡受到影响时,是允许成对婚配存在的。作为一种补充形式,成对婚配在仪式

上和程序上十分繁杂,耗时、耗力、耗钱,除非万不得已扎巴人是不愿意付出这么大代价的。事实上,扎
巴社会给结婚设置的繁杂仪式和程序实际上是一种补偿机制———既然要选择边缘的婚配形式,就得付

出更多的代价,这样的补偿机制维持着为适应走访制运行的一整套的社会规则和文化习俗。
(一)走婚指称:“热作依兹”
扎巴人称走婚为“热作依兹”,“热”是指女孩子,“作”指住的意思,“依兹”是指去的意思,即到女孩子

那里去住的意思。有性关系的亲密情侣互称对方为自己的“呷依”,意为男女朋友。每一个成年男女在

一生中可以拥有多个“呷依”。他们可以在不同时间段结交一个或多个“呷依”,也可以长时间只拥有一

个“呷依”。具有走婚关系的两人称为“呷依吐美”,意为耍朋友。这样的关系中,男女双方是完全自由

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权利和义务,也不独占和排他。男女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他们的

交往完全是建立在男欢女爱基础上。
对大多数扎巴人来说,到了一定年纪都会给自己找一个关系比较固定的长“呷依”,他们之间拥有共

同的孩子,有或多或少经济上和生活上的互助关系。比如农忙时,家里有大事时会相互帮忙。对孩子来

说,男方也会尽力所能及的义务。他们的关系得到社区认可,双方可以到对方家里短暂居住。双方虽然

没有强制约束关系,还是具有一定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也就是说这样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

和其他异性走婚的自由。这样的关系称为“恰芮热米”,翻译成汉语也是耍朋友的意思,但是意义不同。
他们的关系有着准婚姻性质。在向他人介绍他们关系的时候,可以说这是我的“热”,相当于老婆的意

思,他是某某的“虽”,老公的意思。虽然建立了社会认同的性联盟,但是双方建立的关系还是不具有现

代婚姻性质。他们之间没有强制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孩子的监护和抚养权利还是在女方家户。走婚关

系固定后,在自己的长呷依面前要回避和他人走婚。
(二)走婚方式:爬房子

在扎巴地区男女认识途径很多,他们的示爱方式比较直接,多数时候是男方主动,也有女方主动向

① 施传刚所谓的“制度化性联盟”是指一种得到社群宽容的性伙伴关系。“制度化性联盟”是一个总括的概念,包括了法律意义

上的婚姻,也包括了社群宽容的其他性伙伴关系。施传刚.《永宁摩梭》[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男方发出邀请的。抢东西是一种方式,男方看上女方,男方抢走女方随身物品,如果女方对男方满意,两
人到僻静的地方商议好来访时间。如果女方不同意,女方会要回抢走的物品,男方不会强求。更多的时

候,男方对女方有意,会直接说:晚上我去你家玩。双方说好了,男方晚上才能去走访女方。否则会受到

女方家人的驱赶。第一次走访女方,传统上是不能从大门进入的,必须从窗子爬入,扎巴人称为“杜苟”,
意为爬房子。男方走访女方要爬墙翻窗而入,至少第一次要这样。扎巴人家依山而建的碉房,用片石垒

砌而成的墙体虽然外墙参差,会给攀爬者带来方便,但是要徒手爬入几乎是垂直的墙体,从狭窄的窗户

进入妇女们居住的二楼还是需要一定技巧和体力的。只有体格健壮、身手敏捷的人才能顺利爬入,否则

会被人嘲笑和看不起。用现代观点解释是:爬房子有着基因选择的功能,妇女们给自己的后代选择健康

基因。事实上扎巴人将爬房子作为一种仪式,向女方展示自己强健体格,表示对女方家户的尊重。第一

次到女方家走婚要回避男女双方的家人。男方要晚上等到女方家人睡着后才能爬墙而入,还得在女方

家人起床之前离开,在自己家人没有起床时回到家里。
(三)没有成年仪式

扎巴人没有成年仪式,男孩子和女子都没有成年易装习俗。不能根据服装来判定他(她)是否成年,
或者是否结婚。这一点和摩梭人有着很大不同。所以扎巴家户也不会为成年女孩子准备单独的房间。
一般来说,女孩子们都集体住在二楼,家中的男人除了舅舅外则集体住在三楼。家里住房条件好的,带
有孩子的妇女可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扎巴人没有成年仪式,主要是和扎巴人的时间观和世界观有关。他们认为孩子是神灵赐予的礼物,
孩子在3岁以前不属于自己,是属于神灵的,如果触怒了神灵,神灵随时会带走孩子,因此小孩子在3岁

之前没有名字,也不上户,孩子顺利地渡过三岁以后,才请喇嘛打卦起名字。扎巴人对孩子的生日没有

准确的记载,对生日也没有概念,成年和未成年的界限是模糊的。男女什么时候开始走婚对扎巴人来说

也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完全根据自身的生理发育状况,有着极大的个性差异。
综上所述,扎巴藏人的走婚制有着多偶性和随意性、临时呷依和长期呷依互相补充的特点。但这并

不意味着男女走婚没有限制。从理论上讲,只要男女双方没有血缘关系,就可以自由走婚。但是在扎巴

人的观念深处,他们认为性关系是害羞的,不洁的。结交呷依越多,罪孽越重,死后不得安宁。在扎坝地

区有着这样的习俗,如果男人结交的呷依达到100个,要脱下一条裤子抛到鲜水河里以示禳解。在现实

生活中,男女走婚对象过多,会被认为人品不好。同时,妇女不能确定自己孩子的父亲,她的孩子被称为

私生子,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影响到自己和孩子的声誉。正是上述的观念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走婚的泛自由化,也将个人欲望限制在社会可以承受范围之内,实现个人欲望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三、扎巴人的走婚禁忌

扎巴社会中存在着严格的走婚禁忌,严禁血亲之间走婚。血亲不仅仅包括来自母亲方面的,也包括

来自父亲方面的。扎巴人对血亲的认定,是由家里长辈口传的。家里的大人会告诉孩子,某某是我们的

亲戚。只要在社区和家长的记忆中有血缘关系,就不能走婚。
(一)态度回避

在扎巴家户中,存在着互惠亲密,拘谨和回避这样两两相对的关系。
扎巴家户中,家人之间亲昵关系不是普遍的。母亲和舅舅是必须受到尊敬的。舅舅作为家中唯一

的男性长辈,所有的家庭成员对他的态度是尊敬、拘谨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有自己独立的住处,自己专

用的餐具和专有的座位。母亲和未成年的儿子、女儿、女儿的孩子们是亲昵的。孩子们对母亲是尊敬

的,成年的儿子对母亲是回避的。同辈异性成年是拘谨和回避的。血亲之间的这套态度系统是固定的、
非有不可的。它们通过禁忌得到规定,通过日常生活得到表达,通过口传得到延续。

(二)空间回避

扎巴人居住的碉房,一般3~5层高,底层为牛圈,女性住二楼,男性住三楼。从功能上讲,二楼是扎

巴人家的活动中心,女性住二楼方便照顾家人生活起居,同时也能方便走访者在不打扰家中男性家人而

实现对女方的走访。女性房间是她们接待来访者的场所,异性进入房间象征两者的走访关系。因此,女



性房间对异性血亲是回避的。家中的男性成员非特殊情况不会单独进入异性家人的房间,尤其是她们

在房间的时候。反之女性成员也不轻易进入男性成员的房间。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异性血亲在空间上

的隔离、空间上的回避。这是血亲禁婚禁律在空间上的表达。
(三)语言禁忌

扎巴人不会在异性亲友面前谈论有关男女之间的任何事情,尤其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现在扎

巴人家开始有电视了,遇到有关男女亲密的镜头,他们会觉得十分不安,都会主动回避。看电影的时候,
异性家人都不会坐在一起。男女亲戚之间不能开玩笑,说话过分甚至会吵架。异性同辈亲友之间绝不

会相互牵线说媒,只有长辈才能谈论小辈之间的婚事。扎巴人的语言禁忌十分严格,不仅家人之间不能

谈论男女之事,而且在公共场合也绝不会涉及这样的话题。
空间、语言和态度上的表达,强化了异性亲友之间的回避原则,还规定了异性血亲在相处时恰当的

行为方式,调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套态度系统保证了扎巴家户群体的内部凝聚和平衡,使扎巴母

系血亲家户成员长期和谐共处。
综上所述,扎巴人一方面可以尽情地走访异性,充分享受男欢女爱的快乐。另一方面,在公共场合

和亲友面前又极度地害羞,在行动和语言上绝对不会有半点冒犯,有着十分严格的禁忌。这两种看似矛

盾的规定性,实际上是扎巴人防止近亲乱伦的有效机制。孩子们从小就耳濡目染,从内心深处产生强烈

的道德感和约束感,不敢越雷池半步。它使扎巴人在习俗规范的框架内自由走婚的同时,又能保证家户

的和谐稳定,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秩序,使个人情欲、家户利益、社会利益三者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除了血亲禁止走婚,扎巴人也忌讳和有传染病的家族、名声不好的家族、家族世仇走婚。

四、扎巴藏人的走婚半径

扎巴地区山高坡陡,居住分散,所以扎巴人的走婚半径不会太大,尤其是长呷依的选择更是以就近

为原则。我以格子寨子麦克白家为例。格子寨子是一个自然村,距离仲尼乡政府大约3公里,只有7户

人家居住比较集中,依山散布。麦克白家共有13人,算得上人口较多的家户。如下图:

图示

上图中抹黑的图形表示家户成员。在麦克白家,第一代中存在着一对夫妻,a12和b11,a12是入赘的。

a11是家中的舅舅,因年纪大了,现在没有走访对象。第二代中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所以第二代中所有

的家户成员都实行走访制。b21是家中的长女,46岁,她的呷依a21居住在格子村,距离0.5公里左右,没
有孩子。家中第一个儿子a22,36岁,他的呷依b22住格子村,距离0.5公里左右。第二个儿子a23,32岁,
出家,没有走访关系。第二个女儿b24,30岁,她的呷依a24居住在折多村,距离1.5公里左右,育有两个女

儿,尚未成年。第三个女儿b25,27岁,她的呷依a25居住在俄底村,距离2公里左右,育有一个儿子一个女

儿,尚未成年。第三个儿子a26,30岁,领养,他的呷依居住在格子村,距离0.5公里左右,麦克白家的第三

代家庭成员,尚未成年,都受过小学教育,因他们年纪还小,还没有进入婚配的年龄。
麦克白家的第二代中,除了一个儿子出家外,两个儿子的长呷依都居住在本村,大约10~15分钟左

右的路程。三个女儿中,大女儿的走婚对象居住在本村,其余两个女儿的长呷依距离要远一些,但是也

就是一个小时以内的路程。格子村7户人家中,有21个人走婚,呷依是本村(行政村)的有9个,占

42.86%。呷依在本乡的有11个,占52.38%。乡外走婚的只有一人,仅占4.76%。从田野调查中来

看,走婚对象的选择限于地形,一般选择走山路可以到达的村寨。按照扎巴人传统的走婚习俗,走访对



象是不能在女方家过夜的,因此距离遥远会给走访带来极大的不便,也限制了走婚的频次,不利于走访

关系的保持。同时就近走婚,男女接触的机会多,更容易相互了解,培养感情。其次,就近走婚才能互相

照顾,也可以和自己的孩子培养感情。所以扎巴人选择长呷依以方便走访、就近为原则。

五、血亲不分离原则

在研究扎巴人走婚制度的时候,人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怎样的”,还关心“为什么是这样的”。究竟是

什么原因导致了扎巴人走访制度的形成和保持? 探究的路径不外乎有二:第一,寻找可以核实的资料;
第二,分离出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环境、人口等社会因素。对于一个没有文字的族群来说,寻找翔实

的资料是行不通的。而四川藏区具有和扎坝相同的经济、环境、人口、政治的因素的社区比比皆是。因

此从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出发,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说明扎巴走婚制度产生的原因也是行不通的。
扎巴人生活的鲜水河谷,虽然气候相对的温暖湿润,但是由于坡高山陡,生存资源十分的有限。土

地、劳动力的集中,有利于家户的生存和繁衍。我在调查的时候也了解到人口多,尤其是家中成年人多

的家户经济条件相对要好。在扎坝地区土地是每一个家户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源,房屋是每个家户最为

重要的生活资源。要给新组建的家庭必须的土地和房屋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扎巴人能够长期地保留

其走婚制度,得益于其地理生态和经济的原因。但这不足于说明扎巴走婚制度产生的原因。
我在扎坝做调研的时候,多次向我的调查者询问他们不离开母系大家户的原因,他们大多数回答

“从来就是这样”。和他们多次交谈后得知,从小妈妈就会教育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才能相互照顾,到别

人家去,是外人,要受欺负”。从小耳濡目染,他们排斥“外人”进入,认为外人会破坏家户的和谐。他们

也不愿意到“外人”的家户中去,认为会受欺负。有了这样的心理前设,扎巴人观念深处就认为和自己的

母亲、母亲的兄弟姐妹、自己的兄弟姐妹在一起生活,是最安全和理想的。他们认为和自己的家人生活

在一起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我豁然开朗,扎巴人的这种观念才是扎巴走婚制度得以维系的根本的原因。
扎巴人的这种观念可以用“血亲不分离原则”来概括。

“血亲不分离原则”排斥外来者加入母系大家户,拒绝对外联姻。“禁止血亲走婚原则”规定了家户

不能依靠家户自身来实现家户的延续,产生了对外联姻的需要。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规定性,在扎巴社会

通过男方对女方的走访而得到到妥协的解决:交换的不再是妇女也不是男人本身,而是男人的精子。不

具人格化的精子摆脱了经济上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的男人也脱离了对走访对象应承担权利和义务。毕

竟是带有外来者气息的东西进入了血亲家户,冒犯了排斥外来者加入的规定。妥协的结果是,来访者必

须是晚上悄悄到来,必须在家人察觉的早上偷偷地离开,以示对“血亲不分离原则”和“母系大家户”形式

上的尊重。扎巴社会为保持其最重要的合作团体———母系血缘家户创造了许多合法手段:女方可以根

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性伴侣,伴侣之间可以不独占,非排他;父亲可以对自己的子女不尽养育义务;
子女可以终身和自己的母系血亲生活在一起。这些制度设计支持着扎巴母系家户在禁止血亲走婚的规

定下,没有联姻的基础上实现家户的繁衍。扎巴社会中上一辈唯一得到承认的男性是舅舅,男性的角色

是儿子、舅舅或兄弟。女性的角色是母亲、女儿、姨妈、姐妹。家户中不需要也不存在丈夫和妻子的角

色。每个家户成员根据性别和年龄,对家户承担相应的义务,享有平等的权利。
综上所述,扎巴走婚制度的存在是“血亲不分离原则”和“禁止血亲走婚原则”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

制度符合扎巴人的心理诉求,是扎巴人观念世界在现实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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